
内蒙古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毕业

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实施细则

为了合理评价各专业毕业生培养质量，监督促进本科教

学质量建设，参照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要求，依据教务处《内

蒙古科技大学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评价管理办法》文件，

本学院制定了《内蒙古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毕业要

求达成情况评价实施细则》。各系部应依据该《实施细则》

在每年 7 月对毕业生的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进行评价，评价

结果为今后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以及教学活动的持续

改进提供参考。

一、评价方法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的对象是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对毕

业要求中逐条毕业要求及分解指标点的达成情况。以学生课

程考核材料为评价依据，对课程（包括实践教学在内的所有

教学环节）达成毕业要求的情况进行评价，根据每门课程达

成度评价结果，计算出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结果。对于非本

专业开设的基础公共课程，可沿用过去方法进行达成度计算，

即以某门课程全体学生的平均成绩，计算该课程对应指标点

的达成度评价值。对于本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与专业核心课

程，根据工程教育认证的新要求，应当参照最新修订的教学



大纲，针对与各条指标点相应的教学和考查内容，分别计算

和评价各条指标点的达成度，具体方法如下：

1. 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评价值的计算方法

某课程对某条毕业要求下的某个指标点的达成度计算

公式，如式 1 所示：

式 1 中：Pijk 表示课程 k 对第 i 条毕业要求下的第 j

个指标点（即指标点 i-j）的达成度评价值，xijk 表示课程 k

对指标点 i-j 的支撑权重值，Fijkn 表示学生 n 在支撑指标

点 i-j 的课程 k 考核中取得的分数，Fijk 表示支撑指标点

i-j 的课程 k 考核应得分数，y 为参加考核的学生总人数。

因此，Fijkn / Fijk表示学生 n 在课程 k 中对指标点 i-j

的达成度评价值（保留小数点后三位有效数字），故 Pijk 实

为全体学生在课程 k 中对指标点 i-j 的达成度平均值（保

留小数点后三位有效数字），以此平均值作为该课程对指标

点 i-j 的达成度评价值。

2. 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评价值的计算方法

在完成各门课程对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基础上，计算出

毕业要求各指标点的达成度评价结果。计算公式如式 2 所

示：



式 2 中：Pij 表示指标点 i-j 的达成度评价值（保留

小数点后三位有效数字），Pijk表示课程 k 对指标点 i-j 的

达成度评价值（由式 1 计算而得），m 为指标点 i-j 对应

的课程门数。 因此，指标点 i-j 的达成度评价值，由该指

标点对应的所有课程对该指标点的达成度评价值相加而得

（保留小数点后三位有效数字）。

3.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值的计算方法

在计算毕业要求各指标点的达成度评价结果的基础上，

根据各指标点评价结果，计算出毕业要求的达成度评价结果，

计算公式如式 3 所示：

式 3 中：Pi 表示毕业要求 i 的达成度评价值（保留小

数点后三位有效数字），Pij 表示指标点 i-j 的达成度评价

值（由式 2 计算而得）。 因此，选取毕业要求 i 下的各

指标点达成度评价值中的最小值，以此作为该毕业要求的达

成度评价值（保留小数点后三位有效数字）。

二、评价过程



1.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委员会对毕业要求进行指标点

分解，并确认相应教学活动及其对该指标点的支撑权重值，

每个指标点的各门课程支撑权重值之和为 1。

2. 各课程任课教师（即教学活动的实施人员）根据教

学大纲中的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情况，将考核

内容划分给各指标点，在课程考核结束后收集、整理相关数

据，并将上述考核材料上报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委员会。

3.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委员会指定专人对上报的材料

进行合理性评价，判定结果应明确说明“合理”或“不合理”

（如果“不合理”，则不应采用上述试卷或报告作为达成度

评价依据）。主要对学生的考核结果，包括试卷、大作业、

报告、设计等合理性进行确认：

A：考核内容是否完整体现了对相应毕业要求指标点的

考核（试题难度、分值、覆盖面等）。

B：考核的形式是否合理（除了课程考试外，是否采用

大设计或大作业的形式考核学生是否获取该条指标点所列

能力）；

C：结果判定是否严格（是否存在试卷很难，得分很高

的现象）。

4.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委员会对毕业要求进行达成度

评价，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形成《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报告》。



5.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委员会将《毕业要求达成度评

价报告》通知各职能部门，指导相关部门和任课教师进行持

续改进。

三、数据来源

评价的依据为各门课程考核材料，包括测验、考试、大

作业、课程报告（论文）、实验报告、实习报告、毕业论文、

毕业设计说明书、课程设计说明书、学术（读书、社会实践）

报告等。

基础数据来源于各项学生试卷、报告、大作业成绩和专

业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综合评分表成

绩，每年由评估人员定期收集整理。评估人员包括教师和教

学管理人员。

四、评价机构

评价机构为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

委员会，由学院主管本科教学副院长、副书记、系主任、专

业责任教授和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及企业导师组成。

学院本科教学副院长、副书记：负责评价过程的组织；

评价委员会成员：负责评价内容、评价方法和评价周期

的确定，对评价过程进行监督，并对每次评价结果是否达标

给出结论性意见或建议；

评价委员会指定几位人员：负责评价数据的统计、计算

与分析以及反馈。



五、评价周期

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周期为每届毕业生从入学到毕

业在校四年的毕业要求达成情况，每年 7 月对每届毕业生

的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进行分析。

六、评价结果及反馈

1. 评价结果的认定

毕业要求 i 达成度值（Pi）取该项毕业要求各指标点达

成度评价值（Pij）的最小值。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委员会对

毕业要求进行达成度评价，其结果形成《毕业要求达成度评

价报告》，需明确每条毕业要求是否“达成”，并对各指标

点的达成情况进行分析。

将毕业要求达成的评价合格阈值设定为 0.70，并综合

考虑超过该阈值的幅度，以及相较上一年级达成情况的改进

或退步幅度，在判定“达成”或“未达成”的基础上，对各

毕业要求和指标点的达成程度按“理想”、“达成”、“未

达成”等级别进行评价。

2. 评价结果的使用及反馈

评价报告实现对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度的跟踪与评价。

各职能部门使用评价结果指导相关教学活动持续改进。


